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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某大学毕业后在某单位从事网

络管理工作。 2008 年起， 他开始利

用自己在单位管理网络的便利， 在工

作单位的机房内架设服务器， 设立了

“×华小说网”， 并从其他网站上下载

各类小说转载到自己的小说网上供他

人免费阅读和下载。 随着网站的点击

量和浏览量越来越大， 赵某开始寻找

赚钱的途径。

2009 年， 赵某开始租用国外服

务器， 在网站刊登收费广告链接赚

钱。 为了增加人气， 他盯上了一家人

气颇高的知名中文网， 先后使用多人

的身份信息不断非法大量复制、 发行

该中文网上的签约文学作品， 并靠植

入各种广告获取广告收益分成。 经司

法鉴定意见证明， “×华小说网” 上

电子书本与该中文网电子书相似度对

比， 相同字节数占总字节数 70%以上

的电子书近 3000 本。 赵某以营利为

目的， 未经著作人许可， 在其设立的

网站上复制发行他人作品， 通过网站

侵犯他人享有著作权的电子书， 至案

发其网站获利 600余万元。

最终， 赵某因涉嫌侵犯著作权

罪被普陀检察院提起公诉。 普陀法

院依法判处赵某有期徒刑 3年并处罚

金。

检察官说法：

除了上述案件中未经许可， 在自己

设立的网页、 贴吧主页等非法复制、传

播、转贴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外，常见

的可能侵犯网络著作权还有以下行为：

一是没有得到网络作品著作权人的许

可，擅自将网络作品在报刊、杂志等传统

媒体上刊登，例如将网络上的学术论文、

门户网上的文章下载后整理成文发表在

报纸、杂志等媒体上。二是未经作品著作

权人的同意和许可， 擅自将发表在传统

媒体上的作品通过网络媒体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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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私服“偷”游戏、“复制粘贴”建小说网……

网络知识产权频遭“剽窃”
□法治报记者 王川 法治报通讯员 姚彦静 张熠

鼠标轻轻一点复制、 粘贴———互联网上的知识产品如同蚂蚁森林里的能量般被轻易获取， 与之不同的是， 收取 “知识森林” 里别人的
“能量” 据为己用可能会侵犯他人的心血和劳动成果， 触碰法律红线。

私服上抄袭的游戏、 门户网站上复制粘贴的小说、 网店里冒用知名品牌商标的假货、 转载不注明出处的文章、 数不胜数的 “山寨” 知

识产品重新包装上架……近年来， 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多起侵犯知识产权案例， 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筑牢知识 “能量保护

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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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某某是一家软件开发公

司的总经理， 刚进入公司的吴

某某带领团队搭建平台运营几

个联运的网游， 然而收益都不

高。 为了提高业绩， 吴某某动

起了歪脑筋。

之后， 吴某某在网上认识

了黑客“死神”， 并从对方手

里获得了某知名网游“××奇

侠传” 的服务端、 客户端代

码。 在没有签署游戏联运合同

的前提下， 吴某某私自建立了

“××奇侠传” 的服务器和游

戏区， 并组织团队在论坛里大

肆推广该游戏， 然而玩家由链

接进入的并不是官方游戏区，

而是吴某某私自搭建的游戏

区。 在该游戏区中， 吴某某向

玩家提供充值服务， 充值金额

均通过第三方支付软件进入了

吴某某利用他人身份证开设的

银行账户中。

经鉴定， 吴某某服务器中

的游戏程序与原版游戏程序进

行比对， 得出涉案游戏程序服

务端程序主目录与被侵权网游

服务端程序主目录在目录结构

上有 98.14%的相似度、 在文

件上有 95.06%的相似度。

至案发， 吴某某经营网游

私服的违法所得共计 38 万余

元。 最终， 吴某某被普陀检察

院提起公诉。 法院依法判决被

告人吴某某犯侵犯著作权罪，

判处有期徒刑 3年 3 个月， 并

处罚金人民币 6万元。 该案相

关做法获评国家版权局 2016

年度全国打击侵权盗版十大案

件。

随着网络游戏的流行， 越

来越多的人动起了歪脑筋， 开

始架设私服， 游戏推广的方式

也是层出不穷。 由于较之正

版， 私服具有升级快、 装备强

大的特点， 游戏私服能很快聚

集人气， 玩家们为了减轻游戏

难度， 追求更好的游戏体验，

经常在私服里充值买大量游戏

币和各种道具。 在普陀检察院

办理的另一起案件中， 被告人

谈某和吴某某一样， 也是因为

“偷游戏” 身陷牢狱。

谈某 2016 年开始在上海

某游戏公司担任运营， 2018

年 2 月， 谈某从这家游戏公

司离职， 便萌生了自己建立

游戏私服牟利的想法。 他在

自己家中多次使用任职期间

获取的游戏公司 VPN 账号和

密码， 登录该公司一款畅销

游戏的网络服务器下载源代

码。 同年 4 月， 又在网上购

买了5 个网络服务器作为私服

的游戏服务器、 一个网络域名

作为私服的宣传推广网站。 准

备就绪后， 谈某开设的同款私

服游戏于同年 4 月 20 日正式

运营。

随着游戏的人气与日俱

增， 谈某开始使用女朋友洪某

的境外身份信息注册和认证

paypal 账号来收取私服玩家充

值的钱款， 而洪某则开始负

责客服接待和网站服务的工

作。

2018 年 4 月， 该游戏公

司获悉网络上有私服运营后，

发现被窃取的游戏的源代码、

美术材料等是使用公司 VPN

登录内网获取的， 并根据登录

的 IP 地址确认是谈某所为，

遂报案。 6 月 27 日， 谈某、

洪某被普陀区公安机关抓获。

经查， 2018 年 4 月 21 日至

2018 年 6 月 25 日， 洪某 pay-

pal 账号内已完成游戏币、

“月卡” 等交易进账共计 1.7

万余美元， 折合人民币 11 万

余元。

经司法鉴定意见证明， 谈

某架设的私服与正版游戏的相

似度在 90%以上。 谈某未经授

权下载原公司游戏源代码并架

设私服， 洪某冒名在网上支付

平台开设账户收取玩家钱款，

2 个月内非法获利 11 万元。

2018 年 10 月 30 日 ， 谈某 、

洪某因涉嫌侵犯著作权罪被普

陀检察院提起公诉。 同年 11

月 28 日， 普陀区人民法院依

法分别判处谈某有期徒刑 7 个

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6 万元；

判处洪某拘役 6个月， 并处罚

金人民币 1万元。

检察官说法：

游戏私服一般是指未经版

权拥有者授权， 非法获得服务

器端安装程序之后设立的网络

服务器 ， 本质上属于网络盗

版， 而盗版的结果是直接分流

了运营商的利润。 相对于官服

而言未经版权拥有者授权， 以

不正当手段获得游戏服务器端

安装程序之后设立的网络服务

器， 它属于网络盗版的一种，

是侵害著作权的行为。

“私服” 已形成网游盗版

产业链 ， 组织严密 ， 分工细

致， 配合紧密， 提供一条龙服

务。 “私服” 窃取网络游戏的

服务器端程序， 私自架设服务

器供玩家使用， 非法牟利。 从

本质上说， “私服” 是一种侵

犯游戏版权的盗窃行为。 “私

服” 运营者既不向游戏的版权

所有者交纳费用， 也脱离了政

府有关部门的监管， 还可能成

为其他违法犯罪的温床。 “私

服” 不仅损害了中国保护知识

产权的国际声誉， 而且妨碍了

文化创意产业的对外交流合作

与贸易。

案例类型一

设私服“偷”游戏 网络盗版赚黑钱

随着网购的兴起， 多种多样的网

店在各大电商平台注册开张， 然而消

费者在网上买到假货的现象也屡见不

鲜， 不少卖家通过销售“山寨” 商品

提高自己网店的关注度、 增加产品销

售量。

2017 年 7 月， 吕某、 李某、 刘

某三人在网上开设“D品牌油漆专卖

店”， 开始贩卖未经品牌公司授权的

假冒伪劣 D 品牌油漆。 三人租赁了

一间民房， 购买大量油漆的原料、 D

品牌油漆空桶和 D 品牌防伪标签用

于制作假名牌油漆。 根据网上的客户

订单， 将买来的原料进行搅拌灌装，

倒入相应规格型号的涂料桶内， 然后

贴上购买的虚假标签， 封装后送到物

流公司发货， 销售所得三人按比例分

赃。

2017 年底， 普陀区公安机关接

到线索举报， 随即开展立案侦查。

于 2018 年初抓获吕某等人， 并当场

搜查出用于制造假冒 D 品牌油漆的

空桶 172 个， 用于制造假油漆的原

材料 35 桶以及已灌装的假冒 D 品牌

油漆 8 桶。 据吕某供述， 该店铺卖

价大概 400 元左右一桶的 18 升假冒

的品牌涂料， 利润达每桶 80 元左

右， 开店三个多月， 吕某等人通过

网络销售假冒涂料金额达 30 余万

元， 严重侵害了 D 品牌公司的合法

权益。

2018 年 11 月 25 日， 吕某等三

人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被普陀检察院提起公诉。

检察官说法：

利用网络空间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涉及面广， 与传统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相比风险小而收益高， 其作案工具获

取相对简单， 且可以非法获得巨额利

益。 特别是在各大电商平台上， 一些不

法卖家利用网络销售客户不能及时验

货， 相关部门监管难等， 使网络成为侵

犯知识产权的重灾区。

对此普陀检察院建议， 要积极借力

社会公众特别是网民及网络平台、 媒体

等社会监督力量， 加大对相关犯罪违法

举报线索查处力度， 呼吁公众抵制网络

购物售假等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提升全

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法治意识。 加

大对利用网络空间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刑

事责任追究， 探索建立各方共同参与的

协同工作机制， 建立重要信息互通、 工

作资源共享等全面协作机制； 加强与行

政执法部门之间协作 ， 及时了解 、 关

注、 掌握可能存在的犯罪风险和犯罪线

索。

除此之外， 互联网平台也要加强对

入驻商户的审核和管理。

案例类型三：

开网店卖假名牌漆 侵犯商标权

案例类型二

建网站“抄”小说 非法获利 600余万元


